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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安办发〔2017〕20号
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自治区安委办关于加强微型消防站
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
各区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   现将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新安办发〔2017〕1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附件：关于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的指导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2017年4[image: image2.wmf]月26日

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26日印

共印：汉文5份
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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